第四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清单
	采购包号
	采购标的
	对应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1
	6辆新能源小型普通客车（五座）
	工业 （制造业）


二、项目概况
项目属性：货物类项目 

本项目 不接受 （接受/不接受）进口产品。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60个日历天内完成全部车辆交付；

供货地点：由采购人指定；
质量要求：合格，车辆必须为全新未交易过车辆，否则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单位承担；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实现投标文件承诺条款。

三、付款方式

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投标人账户或投标人数字人民币账户。

预付款：合同签订后，在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30%的预付款；

进度款：全部设备交付、安装、调试完毕，经采购人验收合格无质量问题完成上牌后在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合同款。  

注：在签订合同时，中标人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金额，采购人可不适用预付款规定。

四、技术参数及要求

1.技术参数要求： 

	项目
	技术参数

	车辆类型
	小型普通客车

	产地
	国产

	★动力类型
	新能源车（纯电动）

	★外形尺寸（长×宽×高）mm
	≥4950×1950×2000mm、≤5100×2050×2200mm

	★最高车速（Km/h）
	≥120

	★额定载客人数(人)
	5

	▲驾驶室准乘人数(人)
	3

	整备质量（kg）
	≥2300

	轴距（mm）
	≥3000

	前/后轮距（mm）
	≥1710/1710

	满载最小离地间隙（mm）
	≥150

	接近角/离去角（°）
	≤22/22

	车身结构
	承载式

	▲车门数
	5个、车尾对开门

	▲侧门
	右侧门

	▲侧门开启方式
	侧滑门

	▲电机类型
	永磁/同步电机

	★最大功率（kW）
	≥150

	扭矩（N・m）
	≥330

	电池类型
	磷酸铁锂电池

	▲电池冷却方式
	液冷

	★CLTC纯电续航里程（km）
	≥400

	★电池能量（kwh）
	≥75

	支持充电方式
	快慢充

	充电时间（小时）
	快充≤0.8小时，慢充≤8 小时

	电池快充电量范围（%）
	20-80

	电池慢充充电量范围（%）
	15-100

	驱动类型
	前置前驱

	前悬架类型
	双叉臂式/麦弗逊式

	助力类型
	电动助力

	车身结构
	承载式

	前制动器类型
	通风盘式/盘式

	后制动器类型
	盘式

	驻车制动类型
	电子驻车

	前后轮胎规格
	215/75 R16LT

	▲安全配置
	被动安全：主副驾安全气囊；

	
	主动安全：防抱死制动（ABS）、制动力分配（EBD/CBC）、刹车辅助( EBA / BAS / BA 等）、牵引力控（ASR/TCS/TRC等）、车身稳定控制（ ESC / ESP / DSC 等）、胎压监测（TPMS）、安全带未系提醒、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主动安全系统。

	驾驶模式切换
	运动、经济、标准/舒适

	自动驻车
	有

	上坡辅助
	有

	▲辅助驾驶硬件
	前后驻车雷达、360度全景影像

	辅助驾驶功能
	自适应巡航

	▲灯光
	远近光灯光源LED、日间行车灯LED、有自动头灯、大灯高度可调节。

	智能系统
	车联网、中控屏（触控液晶屏、彩色）、尺寸（≥12.3英寸）。

	车内多媒体/充电接口
	USB+Type-c

	座椅
	材质（皮质 / 织物）、主驾驶调节方式（≥前后调节+靠背调节+高低调节）、副驾驶调节方式（≥前后调节+靠背调节）。

	▲其它功能（一）
	具备220V对外放电功能

	其它功能（二）
	多功能方向盘、≥4英寸高分辨率液晶仪表屏、遥控钥匙、无钥匙启动、车内中控锁、前排电动车窗、车窗防夹手功能、车窗一键升降、外后视镜功能（电动调节、后视镜加热）。


注：上述清单中带“★”条款为实质性响应条款，必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所响应车型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或产品官网截图或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等有效材料予以证明。

2.性能配置要求：

（1）前悬独立悬架：乘坐舒适性更强，对于车身的支撑性也会更好。

（2）充电方式，配备快慢充，充电更方便，更省钱。

（3）电池冷却方式液冷，可以更高效的给电池散热，有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稳定续航能力，提升电池安全性以及增强动力性能。

（4）外放电的功能，可以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有更多的场景化用途，比如给无人机充电，手电筒，手机，烧水壶等一些电器设备的充电会更加便捷。

（5）胎压监测功能，可以随时监测轮胎的压力，让行车更加的安全保障。

（6）LED前大灯光源，使用寿命长，照射面积广，照射路面更加清晰，耗电量低，维护成本低。

（7）驾驶模式运动、经济、标准/舒适，三种模式的切换适用不同的用车路况。运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电车的性能得到优化，适合需要更高驾驶激情和更快加速的情况。电机输出功率增加，加速更快，适合在高速公路上超车或在赛道上驾驶。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注重降低能耗并延长电池寿命，适合城市驾驶或长途旅行中需要节省能源的情况。车辆会自动调节节气门开度、变速箱换挡逻辑和空调输出功率等，以实现节能驾驶。在经济速度（一般为60至90千米每小时）行驶时，节能效果显著。标准/舒适模式：这种模式提供平稳的驾驶体验，适合日常通勤和城市驾驶。加速和制动系统经过调整，提供柔和的驾驶感受，适合在拥堵交通中频繁启停的情况。

（8）自动驻车，有自动驻车的加持使车辆操作更加便捷，提升驾驶舒适性，保护车辆部件，增加车辆的安全性。

（9）四轮盘刹，制动效率高，提供强大的制动力。散热性能好，适合高速行驶和频繁制动重量轻，提升操控性能。水稳定性好，适用于湿滑路面。

备注：

1.供应商所投产品必须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2.特殊标识：供应商需免费提供警用车辆喷涂，6辆符合公安部《2004式警车汽车类外观制式涂装规范（GA524-2004）》、4辆符合公安部《公安特警专用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规范（GA923-2011）》。车辆需加装警灯警报,警灯主光源为LED，灯长≥1600mm，灯高≤200mm，警报器功率≥100W，具体式样需经采购方认可。
五、供货要求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标书的有关规定提供合格商品，保证货物为全新、未使用的原装正品，货物上均有合格证，包括品牌的有关标志；一旦发生质量问题，中标人需在2小时内响应，并保证在接到通知24小时内到现场进行更换或退货，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如中标人在接到通知工作日的24小时内没有答复或处理问题，则视为中标人承认质量问题并承担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六、质量要求

1.投标人应保证提供的货物与服务项目经过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货物最终验收后，在质量保证期内，投标人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以及其他由于生产厂家或投标人的原因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由投标人负担。

2.根据当地法定检验机构的检验结果或者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与服务项目的内在质量或规格型号与合同不符，或证明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采购人有权向投标人发出索赔通知。

3.投标人在收到通知后，应在合同所附服务承诺约定的时间内维修、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

4.如果投标人在收到通知后，在合同所附服务承诺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弥补缺陷，采购人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将由投标人承担。

七、培训要求

1.中标人须派遣有设备操作、管理、维护经验的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对采购单位的人员进行优质的培训服务。对设备的使用、操作、维护进行培训，并提供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以确保使用单位能够对设备有足够的了解，能够独立进行日常操作、管理和维护。 

2. 中标人必须为所有被培训人员提供培训用文字资料和讲义等相关用品。所有的资料必须是中文书写。上述资料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内。 

3.所有的培训费用包括差旅、食宿、教材、资料等由中标人负责，均计入投标报价中。

八、售后服务要求

1.验收通过之日起对整车质保期≥5 年或20 万公里（以先到为准）、非营运车辆三电系统质保期≥8年或 40万公里（以先到为准）。售后服务期内，投标人提供免费保养服务，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因设备配置或制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故障，投标人应在24小时内立即予以维修或更换，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2.投标人需随车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备品备件、设备操作手册、设备运行维护手册、设备软件使用手册等。

3.技术支持响应时间。在售后服务期内，投标人服务时间应为 7*24小时，当投标产品或软件遭到损坏或出现故障时，要在用户报修之时起2小时内做出响应，并在24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维修维护工作，视情况双方协商设备恢复正常运行时限。

4.售后服务期过后，投标人仍有义务提供优惠的技术服务（包括提供设备维护、备件等）。

5.中标人未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履行售后服务义务的，采购人可选择是否委托第三方代为处理，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每出现一次，由中标人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 2%违约金（可在应付款项中扣除）。

九、验收要求

1.采购人依法组织履约验收工作。

2.采购人在组织履约验收前，将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验收方案，明确履约验收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内容，并可根据项目特点对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综合考核情况和服务效果进行验收。中标人应根据验收方案内容做好相应配合工作。

3.对于实际使用人和采购人分离的项目，采购人邀请实际使用人参与验收。

4. 如有必要，采购人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相关意见将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

5.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中标人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时间、验收标准见招标文件验收内容。验收时，采购人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验收结果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及履约保证金返还条件挂钩。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存档备查。

6.验收合格的项目，采购人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项、退还履约保证金。验收不合格的项目，采购人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民法典》。中标人在履约过程中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形的，采购人将及时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7.投标人货物送达后，采购方对其数量、品种、规格、运输保存方式等进行检查验收，如不合格应无条件退货或换货。

8.若因中标人原因造成无法验收通过的，采购人将拒绝付款，并追究中标人的违约责任。

9.合同履行期满，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项目验收技术资料以及终验申请单，采购人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组织终验且验收无问题后签署终验单。

十、其他要求

1.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1）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供应商须按询价通知书要求提供相关产品认证证书。

（2）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品目清单范围的，供应商须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否则无效标处理。

（3）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优先采购的节能环保品目清单范围的，按以下条件优先采购：

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提供有效节能环保证书多的供应商为成交人。

2.落实商品包装、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供应商所投产品需进行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应不低于《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文件规定的参考标准。在履约验收时按照本条款执行，违反本约定的对照合同违约条款追究违约责任。供应商一旦参与本项目投标，即完全响应本条款要求。

3.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为加快数据中心绿色转型，根据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本项目如涉及绿色数据中心，具体需求详见第四章采购需求。

4.商品包装环保要求

（1）商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 3 层，空隙率不大于40%； 

（2）商品包装尽可能使用单一材质的包装材料，如因功能需求必需使用不同材质，不同材质间应便于分离； 

（3）商品包装中铅、汞、镉、六价铬的总含量应不大于 100mg/kg； 

（4）商品包装印刷使用的油墨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含量应不大于 5%（以重量计）； 

（5）塑料材质商品包装上呈现的印刷颜色不得超过 6 色； 

（6）纸质商品包装应使用 75%以上的可再生纤维原料生产； 

（7）木质商品包装的原料应来源于可持续性森林。 

注：检测方法 1.商品包装中重金属（铅、汞、镉、六价铬）总量的检测按照 GB/T 10004-2008《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法复合、挤出复合》规定的方法进行。 2.商品包装印刷使用的油墨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的检测按照 GB/T 23986-2009《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规定的方法。

5.快递包装环保要求

（1）快递包装中重金属（铅、汞、镉、六价铬）总量应不大于100mg/kg；

（2）快递包装印刷使用的油墨中不应添加邻苯二甲酸酯，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应不大于5%（以重量计）；

（3）快递包装中使用纸基材的包装材料，纸基材中的有机氯的含量应不大于150 mg/kg；

（4）快递包装中使用塑料基材的包装材料不得使用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等作为增塑剂；

（5）快递中使用的塑料包装袋不得使用聚氯乙烯作为原料，且原料应为单一材质制成，生物分解率大于60%；

（6）快递中使用的充气类填充物不得使用聚氯乙烯作为原料，且原料为单一材质制成，生物分解率大于60%；

（7）快递中使用的集装袋应为单一材质制成，其重复使用次数应不小于80 次；

（8）快递中应使用幅宽不大于45mm 的生物降解胶带；

（9）快递包装中不得使用溶剂型胶粘剂；

（10）快递应使用电子面单；

（11）直接使用商品包装作为快递包装的商品，其商品包装满足《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即可；

（12）快递包装产品质量和封装方式应符合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技术指标要求。
